附件1

焦作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违反法律条款
	适用情形

	1
	无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规定由生态环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因不可抗力或第三方原因造成的违法行为，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改正的。不可抗力指自然害灾、不可预见的断停电、突发事故、生产工艺无法避免等。第三方原因是指因不受自身管理的其他人员或单位故意或非故意原因导致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规定由生态环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企业为提升环境管理，在没有法律法规、排污许可、行政部门专项治理等要求的情况下，自主增加的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因管理不当出现未运行或不正常运行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


	有证据表明当事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建设项目先行建设未造成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后果，且建设单位主动停止建设、自行关停或者恢复原状的。

	2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十五条、第三十三条
	建设项目试生产前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前，因不知情原因未申领、未变更排污许可证或未进行排污许可登记，试生产期间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后，未再进行生产，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主动停产并在15日内提交排污许可证申领手续，或5日内完成排污许可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办法》第三条、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未依法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符合环境功能区划，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并经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后于5日内按要求完成备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九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八十三条
	单位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污染物因子超标倍数≤0.1倍，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的。（污染物因子超标个数3个以下，有毒有害污染物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九十九条；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七十二条
	单位不正常使用焊机焊烟收集处理设施，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一条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噪声，噪声超标分贝≤1，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二条第八项
	固体废物台账记录不规范，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3日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七项
	不规范贮存一般固体废物数量小于3吨或占地小于10平方米，未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当日立即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项
	单位未按规定设置或者未规范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5日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十三项
	危险废物台账记录不规范，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3日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项
	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数量小于0.3吨，未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当日立即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
	畜禽规模养殖未规范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未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3日内完成整改。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三条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但未填报排污信息，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5日内完成填报的。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时间未超过30日，且在此期间，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排放污染的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未增加。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三、第三十五条第七项；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九条、 第七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
	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未及时公开或者公开内容不全，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5日内改正的（公开内容弄虚作假除外）。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5日内按规定提交的（弄虚作假情形除外）。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七条
	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5日内改正的（未如实记录情形除外）。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六条
	污染物排放方式或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但是变更的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明显有利于污染防治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5日内重新提出排污许可证申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污染防治设施突发故障并及时组织抢修，可中断工序及时停产停止排放污染物，不可中断工序及时采取停止加料、降低温度等应急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且抢修时间不超过4小时，在此期间出现的污染物超标排放行为。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或重污染天气预警启警前出现故障，主动进入停产流程的，按照《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进行数据标记，超标时间不计入4小时之内。

	3
	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或违法行为连续，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两年内未被发现或处理的；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自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未进行发现或处理的
	有证据证明违法行为发生或终了的具体日期，证据内容包括行政机关文件、检验检测报告、能够显示日期的视频照片等有效证据。

	4
	其他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依据法律法规取得的相关证据。

	备注
	1.“首次”起算是从生产经营者注册登记之日起。

2.本清单中“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3.本清单中“3日”“5日”的规定指工作日，不包含法定节假日。


附件2
焦作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违反法律条款
	适用情形

	1
	单位主动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排污单位因突发机械设备故障造成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按照规定流程及时维修实现达标排放，污染物超标时间持续4小时以上的。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十五条、第三十三条
	建设项目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投入生产，排放污染物未超过国家、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及时完成排污许可证审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出现重大变更或5年内未开工建设，未重新进行报批或未经原审批部门审核，项目建成后未投入生产，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30日内履行变更手续或报告原审批部门进行审核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投入生产使用，污染物排放未超过环评审批排放标准浓度和总量，责令改正后30日内组织开展环保设施验收的。

	2
	其他类型生态环境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规定由生态环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受他人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依法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


附件3

焦作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违反法律条款
	适用情形

	1


	减轻处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规定由生态环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受他人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其他依法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附件4

焦作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强制执行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违反法律条款
	适用情形

	1
	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危险废物、含重金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
	（一）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置等公共设施的运营单位；（二）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本民生、公共利益的；（三）实施查封、扣押可能影响生产安全的。


	2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
	

	3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化工、制药、石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等工业污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
	

	4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
	

	5
	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未按照要求执行停产、停排措施，继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
	

	6
	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